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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關於控股股東解除股票質押的公告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馬鋼集團」）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將其持有的 8 億股本公司股份在國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國元證券國

興 4 號定向資産管理計劃」）辦理了股票質押回購交易，質押股份佔本公司總股本 10.39%，質

押的股份為無限售流通股，質押期限不超過 3 年。詳情見公司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發布的公

告。 

 

2017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接到馬鋼集團的通知，馬鋼集團已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購回上述

質押的 8 億股流通股，佔本公司總股本 10.39%。 

 

解除質押後，馬鋼集團持有本公司股份 35.06 億股，佔本公司總股本 45.54%，無股份被質押情

况。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丁毅、錢海帆、张文洋 

非執行董事：任天寶 

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少芳、张春霞、王先柱 


